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１４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杭州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化学

品”、“丙方”）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基金”、“甲方”）拟签署合作协议，国开发展基

金以现金方式对传化化学品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国开发展基金增资款将用于公

司纺织印染助剂的项目建设。 本次国开发展基金提供传化化学品专项建设资金使用期限为

８

年，平均年

化收益率最高不超过

１．２％

，公司承诺将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持有的传化化学品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治理细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不构

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合作具体情况如下：

二、国开发展基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８

号国家开发银行

法人代表： 王用生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

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与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杭州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２１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新世纪大道

１８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货物与技术进出口，有机硅及有机氟精细化学品，表面活性剂，纺织印染助剂，油剂，润滑

油及原辅材料（以上范围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加工、销售；销售：变压器油、化纤原料，化

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５５

，

５２９ ５２

，

２５０

净资产

３８

，

３６３ ３７

，

９５４

营业收入

１１５

，

４６９ ６４

，

２８８

营业利润

６

，

４１１ ５

，

４８１

净利润

４

，

８３７ ４

，

０６６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份。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意向性条款

１

、投资金额及期限

本次甲方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期限为自增资款缴付完成日起

８

年。

２

、出资额及持有股权比例

甲方以人民币现金

０．６

亿元对丙方进行增资，其中人民币

０．３２２７

亿元进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０．２７７３

亿

元进入资本公积。 丙方本次增资全部完成后，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１６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４８２７

亿元。 增

资前后传化化学品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

亿元

）

实缴出资额

（

亿元

）

持股比例

（

％

）

认缴出资额

（

亿元

）

实缴出资额

（

亿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传化股份

２．１６ ２．１６ １００ ２．１６ ２．１６ ８７

２

国开发展基

金

０．３２２７ ０．３２２７ １３

合计

２．１６ ２．１６ １００ ２．４８２７ ２．４８２７ １００

３

、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不向丙方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投资回收

项目建设期届满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回购甲方持有的丙方股权，并在本条规定

的回购交割日之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乙方计划分别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和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回购丙方股

权转让对价各

３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股权回购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在传化化学品的持股比例为零。

５

、投资收益

甲方按照本条约定的标准和时间计算和收取投资收益。 投资期限内甲方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

不超过

１．２％

。 乙方承诺如丙方未分红或甲方每一年度实际自丙方所获得的现金收益低于本合同规定的投

资收益，则乙方应以可行且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溢价等）补足甲方以确保甲方实现其预计的投

资收益率目标。

６

、履约保障

由公司及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相应的连带责任保证。

五、对公司的影响

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是国家促投资、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次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入股传化化学品，

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保障，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１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９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收到第一大股东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南城投”）通知，中南城投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目的和增持计划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２０１６－０１８

），公司控股股

东中南城投承诺拟在股价不高于

１５

元

／

股时通过合法合规的形式择机增持公司股票

２００００

万元，在增持完

成后六个月内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基于对公司转型发展前景及未来战略布局的信心，为了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中南城投开始按承诺进行增持，本次增持后，中南城投将择机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

份。

二、增持情况

１

、前期增持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披露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１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中南城投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２

，

０５１

，

７８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７５７％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披露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２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中南城投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

份

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６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披露了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３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中南城投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３７４

，

１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３２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了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５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中南城投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３２５％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６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７

日—

１０

日， 中南城投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

公司股份

６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９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披露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７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中南城投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

份

５

，

３２５

，

１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５６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披露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８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中南城投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

份

１

，

５１７

，

８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３００％

。

２

、本次增持情况：

股东名

称

增持方

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

元

／

股

）

增持股数

（

股

）

增持金额

（

元

）

增持比例

（

％

）

中南城

投

二级市

场

２０１６ ／ ３ ／ １５ １４．８００ １

，

４５８

，

３８２ ２１

，

５８４

，

６５７．１２ ０．１２４９

３

、累计增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中南城投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１１

，

８７１

，

５２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１６５％

。

四、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计划前直接

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直接

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南城投

８０３

，

７０８

，

２４８ ６８．８２ ８０５

，

１６６

，

６３０ ６８．９４

五、其他说明

１

、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投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

６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２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３

、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４

、公司将根据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１５

股票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１６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

售的数量为

３

，

９５１

，

８０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４２７５％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星期五）。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８

］

９６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决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变为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大会决议通过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

积金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０

，

２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０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８５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

，

１３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大会决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３５

，

４０８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根据《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已经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８２８

万股限制

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

３６

，

２３６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根据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１７

万股，减资后公司股本数量为

３６

，

２１９

万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根据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 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３６

，

２１９

万股扣除已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

３３２

，

６００

股， 即以股本

３６

，

１８５．７４

万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转增

１８０

，

９２８

，

７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为

５４

，

３１１．８７

万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根据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本公司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７６．５０

万股，减资后公司股本减至

５４

，

２３５．３７

万股。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实施完成，回购股份数量为

３３２

，

６００

股，本次回

购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５４

，

２０２．１１

万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大会决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７０

，

４６２．７４３

万股。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根据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临时），公司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８０．１４５

万股，减资后公司股本减至

７０

，

３８２．５９８

万

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大会决议通过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９１

，

４９７．３７７４

万股。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根据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本公司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５６．２７７

万股，减资后公司股本减至

９１

，

４４１．１００４

万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根据《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已经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１

，

００２．４０

万

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

９２

，

４４３．５００４

万股。

截止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

９２

，

４４３．５００４

万股，其中限售股数量为

２４

，

１５０．９９８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比例的

２６．１３％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承诺

本公司股东西藏林芝好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好来”）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

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自上市交易之日起，每年转让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星期五）。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

，

９５１

，

８０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４２７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为法人股东

１

名。

４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所持股份总数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所

持无限售股份总数

①

目前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②

质押

、

冻结情况

１

林芝好来

１５

，

８０７

，

２３４ ０ １５

，

８０７

，

２３４ ３

，

９５１

，

８０８

无质押

、

无冻结

合计

１５

，

８０７

，

２３４ ０ １５

，

８０７

，

２３４ ３

，

９５１

，

８０８

无质押

、

无冻结

注

②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所持股份总数）

＊２５％－①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３７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市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拟与关联方深圳市聚电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电网络”）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购销货物的关联交易金额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含税）。

２

、审议程序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周和

平先生、王宏晖女士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深圳市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３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４

、法定代表人：贾雪峰

５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互联网技术开发，网络信息技术软件技术咨询、销售，计算机数据库服

务，计算机系统分析，提供计算机技术服务，通用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的研发（以上项目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网上从事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电动汽车充电桩设计、销售，汽车租赁（不含金融租赁）

许可经营项目：电动汽车充电桩生产；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运营

６

、股权结构：

聚电网络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贾雪峰

２１８０．００ ４３．６０

杨帆

８７６．５０ １７．５３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７５．００ １３．５０

卢晓晨

４２７．５０ ８．５５

深圳凯盈红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９１．５０ ３．８３

深圳聚杰联创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８５．５０ １．７１

邓小颖

６４．００ １．２８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财务数据：

聚电网络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７

，

９１３

，

８６０．９１ ２２

，

７３９

，

５２２．８６

负债总额

２８９

，

４３４．４１ １１１

，

８９７．１８

净资产

７

，

６２４

，

４２６．５０ ２２

，

６２７

，

６２５．６８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１７４

，

７５７．２７ ４３２

，

４９４．００

净利润

－３７５

，

５７３．５０ －２

，

９９６

，

８００．８２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聚电网络

１０％

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和平先生现担任聚电网络董事，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王宏晖女士现担任聚电网络监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三）项的相关

规定，聚电网络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不存在形成坏账的风险。

三、定价依据和交易情况

关联方聚电网络及其控股子公司适用公司统一的经销商供货与回款条件，按照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

则进行，没有任何额外优惠。 任何一方都不能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聚电网络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聚电网络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往来， 有利于巩

固和扩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营发展有利，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此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对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认真核查，现就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拟与聚电网络及其控股子

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如下：

１

、

２０１６

年度拟与聚电网络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

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为

２０１６

年度拟与聚电网络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

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我们同意公司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至董事会审议。

２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拟与聚电网络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按照“公

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聚电网络及

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３６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以电话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

３

名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以现场会议方式在

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雄心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深圳市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深圳市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求，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３５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以电话、专人送达、传真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

７

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以

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高管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

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深圳市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拟与关联方深圳市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购销货

物的关联交易金额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含税）。

关联董事周和平先生、王宏晖女士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关于与深圳市聚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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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6)017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3

月

13

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杭州市平海路

8

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

事长王轶磊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到

9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和书面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涉及关联交

易的议案》。 为实施员工跟投计划，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宇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宇舟资产

"

）

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杭州广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为包括公司董事江利雄在内

的多位自然人。其中，宇舟资产出资金额为

1

万元人民币，有限合伙人出资总额不超过

899

万元人民币。公司

董事江利雄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出资金额

120

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授权内容，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四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须再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经关联董事江利雄回避表决后，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3

月

16

日《证券时报》：《广宇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2016-018

号）。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6)018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经关联董事江利雄回避表决，

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

浙江宇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宇舟资产

"

）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杭州广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其中有限合伙人包括公司关联董事江利雄。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制度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授权内容，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四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再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人系公司董事、总裁江利雄。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杭州广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执行事务合伙人：宇舟资产

该有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宇舟资产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有限合伙人包括公司董事江利雄在内

的多位自然人。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杭州广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执行事务合伙人宇舟资产的出资金额为

1

万元人民币，有限

合伙人出资总额不超过

899

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董事江利雄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出资金额为

120

万元

人民币。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由全资子公司浙江宇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 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杭州广睿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为参与公司项目员工跟投计划。 通过项目核心员工与项目效益绑定，实

现员工的有效激励。江利雄先生既是公司的董事、总裁，也是项目管理团队的核心人员，作为员工跟投计划的

激励对象，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的实现。 本次交易金额相对较小，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广宇集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审慎、认真的研究，就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我们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宇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宇舟资产

"

）发起设立杭州广睿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定价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经出席董事会有表决权的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同时经全

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授权内容，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四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再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此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的实现，我们同意此次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1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574� � �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16-010

债券代码：112069� � � �债券简称：12明牌债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12 明牌债” 2016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3

月

21

日，凡在

2016

年

3

月

21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16

年

3

月

21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发行的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简称

"12

明牌债

"

、

"

本期债券

"

、债券代码

112069

）至

2016

年

3

月

21

日将期满

4

年。 根据

本公司

"12

明牌债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期债

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12

明牌债（

112069

）

3

、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4

、发行价格：人民币

100

元

/

张

4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7.20%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固定不变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

支付。

8

、年付息次数：每年付息一次

9

、起息日：

2012

年

3

月

22

日

10

、付息日：

2013

至

2017

年每年的

3

月

22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担保情况：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3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12

明牌债

"

的票面利率为

7.20%

，每手

"12

明牌债

"

（

10

张，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72.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7.6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

利息为：

64.80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6

年

3

月

21

日

2．

除息日：

2016

年

3

月

22

日

3．

付息日：

2016

年

3

月

22

日

4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7.20%

5

、本期债券每张付息：

7.20

元

6

、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

7.20%

7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

2016

年

3

月

22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6

年

3

月

21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2

明牌债

"

持

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

"

特别提示

"

）。

五、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 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虞兔良

办公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工业区

联系人：曹国其、陈凯

电话：

0575-84025665

传真：

0575-84021062

邮政编码：

312046

2

、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201

，

501

，

502

，

1103

，

1601-1615

，

1701-1716

室

联系人：戴中伟

电话：

0571-87130439

传真：

0571-87828004

邮政编码：

310009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

联系人：赖兴文

邮政编码：

518038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6-051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5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定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17:00

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5

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

http://irm.p5w.net

）参与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玉忠先生，独立董事陈和平先

生，董事谢益民先生，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赵梅琴女士，拟任董事王煜先生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6-050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

范围内融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6

年

3

月

9

日，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

3

票赞

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内融资的议案》。 因

交易所要求，现就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授权内容及说明

为实现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董事会全权授权公司董事长陈玉忠先生、财务总监赵梅琴女士均可在

《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内向有关银行或其他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其他融资活动等，并签

署相关合同及办理抵押、担保、签约等一切相关手续。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15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可查阅

3

月

10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上的《关于授权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公告》。

以上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第

141

条第

8

项对董事会授权的规定。

二、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对本项议案出具了法律意见。

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

141

条第

8

项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除《公司章程》规定由股

东大会审议以外的关联交易、担保事项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交易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内融资的议案》并不存

在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召开、审议、表决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此次董事会会议涉及的《关于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

内融资的议案》并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情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所涉的《关于

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内融资的议案》的事项决议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涉及事项合法合

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16日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关于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四十次会议涉及事项合法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

以

下简称

"

本所

")

受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沃科技

"

或

"

公司

")

的委托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就天沃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涉及事项合法合规性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作如下声明

:

1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

(

试行

)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

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已得到天沃科技的下述保证

,

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

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

,

其中提供材

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

,

保证与正本或原件一致相符。

3

、本法律意见仅供天沃科技信息披露之目的使

用

,

未经本所同意

,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

,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基本法律事实及背景

2016

年

3

月

10

日，天沃科技发出《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的公

告》，公告会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内融资的议案》，同意董事会全权授权天沃

科技董事长陈玉忠先生、财务总监赵梅琴女士均可在《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内向银行或其他

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其他融资活动等，并签署相关合同及办理抵押、担保、签约等一切相关手续。

二、天沃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程序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天沃科技提供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会议材料，

2016

年

3

月

7

日天沃科技以电话、书面及

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于

2016

年

3

月

9

日上午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举行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召

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玉忠主

持。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

围内融资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审议、表决均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合规。

三、天沃科技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内融资议案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关于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内融资的议案》，议案内容为实现公司经

营发展需要，拟同意董事会全权授权公司董事长陈玉忠先生、财务总监赵梅琴女士均可在《公司章程》所规

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内向有关银行或其他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其他融资活动等，并签署相关合同及办

理抵押、担保、签约等一切相关手续。

2016

年

3

月

9

日公司董事会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董

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内融资的议案》，同意董事会全权授权天沃科技董事长陈玉忠先生、财务总

监赵梅琴女士均可在《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内向银行或其他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其他

融资活动等，并签署相关合同及办理抵押、担保、签约等一切相关手续。

经本所律师查阅《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

141

条第

8

项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除《公司章程》规定由股

东大会审议以外的关联交易、担保事项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交易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内融资的议案》并不存

在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召开、审议、表决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此次董事会会议涉及的《关于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

内融资的议案》并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情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所涉的《关于

授权董事长、财务总监在章程规定范围内融资的议案》的事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黄建新 主任

经办律师：__________

黄建新 律师

经办律师：__________

陈静瑶 律师

二〇一六年 月 日


